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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9

樓

聯絡人：甘莉莉

電話：(02)27527286-134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Email：kan@tma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600006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6000061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106年4月12日衛部醫字第1061661605號令

發布施行「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術核定及管理辦法」及「

器官捐贈移植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」

（如附件）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衛生福利部106年4月12日衛部醫字第1061661605C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 2017-04-19
09:44:05

理事長 邱 泰 源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